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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的重塑，法学专业课程体系的完善以及相关教
材的编写都为适应法学的发展而在不断地改革中。
为此，我们特组织一线教师编写了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核心课“民法精品课理论与实训系列教材
”之一——《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核心课“民法精品课理论与实训系列教材”：债权法理论与实
训》。

　　《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核心课“民法精品课理论与实训系列教材”：债权法理论与实训》以
我国债权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阐述债权法的基本原理和实践运用，是为本、专科应用型专业人才培
养的教学需要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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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给付的形态　　在不同的债的关系中，给付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方式。
给付的形态，主要有以下几种：　　1.交付财物。
交付财物是给付的最常见的给付方式。
在买卖、租赁、保管、融资租赁等合同中，以及不当得利返还、侵犯财产所有权时的所有物返还等，
都是以交付财物作为给付的形态的。
　　2.支付金钱。
支付金钱也是比较常见的给付形态。
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在支付价金、报酬、支付损害赔偿金、违约金等情形下经常适用。
　　3.移转权利。
移转权利，广义上包括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他物权、股权等权利，由于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已
为交付财物、支付金钱所包容，因而这里的移转权利，仅指不伴随物而单独作为转移对象的权利，即
债权、知识产权、他物权、股权等。
债权的转移，主要是通过债权让与的行为为之；知识产权的转移，主要是通过许可使用合同为之；他
物权、股权的转移，也主要是依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合意而为之。
当法律对某些权利的让与有特别规定时，应依法律的规定办理。
　　4.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是指债务人以自已的劳作、服务供债权人消费。
如雇用合同、委任合同、运输合同、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合同等，都是以提供劳务作为给付形态的。
　　劳务的提供与债务人的人身难以分离，因而现代各国民法都禁止以人身奴役性劳务作为债的标的
；对于有违社会公序良俗的劳务提供，也在禁止之列。
为保障债务人的人身自由，各国法律通常规定雇用合同不得无期限地存在。
　　5.提交成果。
提交成果是债务人以自己的劳动、技术、智能等为债权人完成一定的工作，并将成果交与债权人。
如承揽合同、技术开发合同等。
提交成果与提供劳务不同，提交成果侧重于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交工作成果，而提供劳务则只要求债务
人向债权人提供单纯的服务或劳作。
如果给付的形态为提交成果，则即使债务人付出了劳动、但没有工作成果，也构成债务不履行，也应
承担债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6.不作为。
不作为是指不为特定的行为。
不作为包括单纯的不作为与容忍。
　　单纯的不作为，如不为营业性竞争、不泄漏技术秘密或商业秘密等；容忍，如承租人容忍出租人
对租赁物进行维修等。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债权法理论与实训>>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